
 

 1 

 

 

 

 
 

陕路发〔2015〕44 号 
 

 

关于丁旭升等 17 位同志具有 

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刘玉玲等 122 位同志高级职称任

职资格的批复》（陕交函〔2015〕422 号）及《陕西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隆万涛等 16 位同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批复》，集团公司丁旭

升等 17 位同志具有高级职称任职资格，具体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 

丁旭升  赵  壁  范  恒  常拾斤  任小界  贾红梅 

齐雷鸣  马雄伟  孙红云  韩元祥  何党库  宋福生 

官党社  张春幸  张  鑫 

以上 15 位同志具有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，任职资格时间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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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2 月 27 日算起。 

石强、王素桂两位同志具有高级经济师任职资格，任职资格时

间从 2015 年 1 月 25 日算起。 

 

 
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2015 年 6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公司领导，各部门，人力资源部（二），档（十九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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